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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作为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柏新材”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保荐人，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公告格式》《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宏柏新材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

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1、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499号文核准，由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公开发行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8,3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为9.98元，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28,340,000.00元，扣除券商承销佣金及保荐费56,983,800.00元（含税）后的募集

资金为771,356,200.00元，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6日汇入

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扣减上网发行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

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24,276,099.84元后，加上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3,225,498.11元，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750,305,598.27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并由其于2020年8月6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中汇会验[2020]5376号）。 

2、2024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根据中国证监会2024年1月19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0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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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96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募集资金总

金额96,000.00万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10,849,056.60元（不含增值税金额），

减除其他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发行费用人民币3,475,368.68元（不含增值

税金额），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45,675,574.72元。本次募集资金与2024

年4月23日全部到位，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4年4月23日对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汇

会验[2024]5260号《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验资报

告》 

（二）募集金额使用情况和结余情况 

1、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020年使用募集资金33,141.53万元，2021年使用募集资金12,854.78万元，

2022年度使用募集资金19,052.22万元，2023年度使用募集资金6,496.54万元，本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1,757.49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扣

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余额为3,480.15万元。 

2024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2024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将功能性气凝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新材料应用中心建设项目合计节余募集

资金3,473.12万元（含利息手续费等，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资专户余额为

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截止本核查意见

出具日，公司已完成将上述募投项目节余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2、2024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25,696.62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含利

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余额为70,303.38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利益，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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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2023年12月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公司已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对募

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进行了

规定。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1、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已于2020年8月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乐平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于2020年8月与保

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于2020年8月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平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于2020年8月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乐平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明确了各方的权利

和义务。 

2、2024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4年4月28日公司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西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景德镇乐平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城东支行、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平市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24

年5月21日，公司、九江宏柏新材料有限公司连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与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平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

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有4个募集资金专户、2个理财专用结算账户，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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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备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

平支行 
1503229029000210238 

募集资金

专户 
- 

已销

户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1008603300700395 

募集资金

专户 
5,302,715.26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平市支行 
936007010013496683 

募集资金

专户 
19,498,803.50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平支

行 
202248568344 

募集资金

专户 
- 

已销

户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 
33200188000441017 

理财专用

结算账户 
- 

已销

户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平市支行 
936005020000100059 

理财专用

结算账户 
10,000,000.00 - 

合计 - - 34,801,518.76 - 

注1：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注2：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平支行募集资金账户1503229029000210238于2023年
12月7日销户； 
注3：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平支行募集资金账户202248568344于2023年12月7日销户；

注4：江苏银行杭州分行协定存款的结算账户33200188000441017于2023年3月23日销户；

注5：公司购买了邮储银行7天通知存款产品，定期存款账户936005020000100059。 

2、2024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有11个募集资金专户、4个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

户，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 银行账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备注 

招商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

镇城东支行 
798900094610008 募集资金专户 248,247.28 -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德镇乐平支行 
798900697300019 募集资金专户 1,470,649.46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乐平支行 
936020013000067422 募集资金专户 - 

已销

户 
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建设路支行 
78220100079637125 募集资金专户 - - 

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建设路支行 
78221000079831973 募集资金专户 150,000,000.00 - 

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金堂支行 
78220100083020548 募集资金专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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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 银行账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备注 

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金堂支行 
78221000083097104 募集资金专户 130,000,000.00 -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

平支行 
227029200000010256 募集资金专户 10,778,977.50 - 

华夏银行厦门分行营业部 13550000001232339 募集资金专户 30,535,831.79 - 

华夏银行厦门分行营业部 13550000001232850 募集资金专户 - 
已销

户 

华夏银行厦门分行营业部 13550000001232861 募集资金专户 200,000,000.00 - 

国家开发银行山东省分行 37100109000000000416 
理财产品专用

结算账户 
111.16 - 

国家开发银行山东省分行 37100200000000000012 
理财产品专用

结算账户 
140,000,000.00 - 

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金堂支行 
78220100087455555 

理财产品专用

结算账户 
- - 

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金堂支行 
78221000087537018 

理财产品专用

结算账户 
40,000,000.00 - 

合计 - - 703,033,817.19 - 

注1：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注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平支行募集资金账户936020013000067422于2024
年5月28日销户； 
注3：华夏银行厦门分行营业部募集资金账户13550000001232850于2024年10月8日销户。 
注4：公司购买了四川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募集资金账户78221000079831973、
78221000083097104；四川银行半年期定期存款，募集资金账户78221000087537018；华

夏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募集资金账户13550000001232861；国家开发银行一年期定期存

款，募集资金账户37100200000000000012。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核查意见附件1和附件3。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1、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募集资金规划用于七个项目，分别为宏柏新材氯硅烷绿色循环产业建设

项目、新型有机硅材料建设项目、功能性气凝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智能化仓储物流中心建设项目、新材料应用中心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

金。 

其中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有助于在公司现有研发实力

上，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为公司业务开展提供更坚实的技术支撑，并增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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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进一步拓展公司产品线，最终达到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巩固公

司在硅烷偶联剂领域中的领先地位。 

智能化仓储物流中心建设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有助于提高物资存放

的安全性，并促进公司供应链管理流程再造，实现材料、商品的安全、高效流转，

提升经营效率。 

新材料应用中心建设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有利于公司加强人才储

备、提高研发实力，提升市场反应能力和渠道掌控能力，为公司在日益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保持核心竞争力奠定了基础。 

补充流动资金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有助于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降低财

务风险；同时，有助于提升公司资本实力，为公司未来战略发展提供支持。 

2、2024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补充流动资金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有助于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降低财

务风险；同时，有助于提升公司资本实力，为公司未来战略发展提供支持。 

（三）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020年12月9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的

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8,845.63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使用募集资金521.93万元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合计使

用募集资金9,367.56万元置换上述预先投入及支付的自筹资金。中汇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11月24日对公司募投项目预先投入自筹资金情况进

行了鉴证，并出具了中汇会鉴[2020]6670号《关于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使用自筹资金9,367.56万元投入募集资金项

目和发行费用，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发行费用自筹资金

9,367.56万元。 

2、2024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公司募集资金不存在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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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023年8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000.00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2024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500万元（含本数）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

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

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受托银行 
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金额 起止日期 

预期年化

收益率 
是否赎回 

邮政银行

乐平支行 

七天

通知

存款 
保本 3,000.00 

2023/9/6起以7天为

周期滚动存续 
1.55% 

2023/12/1 赎回

1000 万，2024/1/9
赎回 1000 万，剩

余 1000 万未赎回 
邮政银行

乐平支行 
大额

存单 
保本 2,000.00 2023/9/6-2024/3/6 1.80% 是 

邮政银行

乐平支行 

七天

通知

存款 
保本 500.00 2023/12/1-2024/2/26 1.55% 是 

2、2024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4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拟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0,000.00万元（含本数）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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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受托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金额 起止日期 

预期年化

收益率 
是否

赎回 
四川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建设

路支行 

一年期大

额存单 
保本 15,000.00 2024/7/15-2025/7/15 2.25% 否 

四川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金堂

支行 

一年期大

额存单 
保本 13,000.00 2024/9/9-2025/9/9 2.15% 否 

华夏银行厦门分

行营业部 

三个月期

结构性存

款 
保本 7,000.00 2024/7/5-2024/10/8 2.84% 是 

华夏银行厦门分

行营业部 
半年期结

构性存款 
保本 20,000.00 2024/7/5-2025/1/6 2.88% 否 

国家开发银行山

东省分行 
一年期大

额存单 
保本 10,000.00 2024/7/12-2025/7/12 1.66% 否 

国家开发银行山

东省分行 
一年期大

额存单 
保本 2,000.00 2024/7/24-2025/7/24 1.65% 否 

国家开发银行山

东省分行 
一年期大

额存单 
保本 2,000.00 2024/7/24-2025/7/24 1.65% 否 

四川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金堂

支行 

半年期大

额存单 
保本 4,000.00 2024/12/20-2025/6/20 1.65% 否 

注：2025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拟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不超过人民币 70,000.00 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因此，公司存续的现金

管理产品期限均未超过内部决议授权使用期限 

上述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投资银行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有保本约定

的银行理财产品，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

限范围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该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止2024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

行贷款情况。 

（六）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

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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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1、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024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核查意见附件2。 

公司于2020年12月9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本次拟

变更募投项目“新型有机硅材料建设项目”，新型有机硅材料建设项目由原产能

5,000吨拟变更为年产9,000吨。项目工艺技术发生改变，由丙烯腈法变更为氨化

法。 

2024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拟终止实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尚未实施完

毕的“功能性气凝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并将该募投项目合计节余募集资金

2,943.31万元（含利息手续费等，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12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

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127）。 

2、2024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公司募集资金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一）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024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2024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新材料应用中心建设项目”结项，并将该募投项目合计节余募集资金52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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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含利息手续费等，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资专户余额为准）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功能性气凝胶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终止，并将该募投项目合计节余募集资金2,943.31万元（含利息手续费

等，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资专户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

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 

（二）2024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4年5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可转债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九江宏柏增资42,000万元，用于实施募投项目“九江宏柏新材

料有限公司绿色新材料一体化项目建设”。其余资金将根据项目进度投入实施主

体。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经披露的募集资金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

情况；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

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七、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意见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关于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鉴证工作，出具了中汇会鉴

[2025]6686号鉴证报告，认为：宏柏新材管理层编制的《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

公允反映了宏柏新材2024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八、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

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行了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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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

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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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孟夏  刘纯钦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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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4 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5,030.5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757.4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943.31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3,302.5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92%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4)＝(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氯硅烷绿色循

环产业建设项

目 

否 21,464.83 21,464.83 21,464.83 - 21,829.49 364.66 101.70% 2023年 6月 896.25 是 否 

新型有机硅材

料建设项目 
是 5,640.45 5,640.45 5,640.45 - 5,740.53 100.08 101.77% 2023年 7月 72.96 

否 

[注 1] 
是 

功能性气凝胶

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 

是 9,236.25 6,979.37 6,979.37 1,666.85 6,979.37 - 100.00% 2024年 11月 - 
否 

[注 1] 
否 

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否 4,099.87 4,099.87 4,099.87 - 4,247.42 147.55 103.60% 2022年 12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智能化仓储物 否 7,188.54 7,188.54 7,188.54 - 7,479.92 291.38 104.05% 2023年 4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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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中心建设项

目 

新材料应用中

心建设项目 
否 4,948.83 4,948.83 4,948.83 90.64 4,574.05 -374.78 92.43% 2023年 3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22,451.79 24,708.67 22,451.79 - 22,451.79 2,256.88 90.87% 不适用 - 不适用 否 

合计  75,030.56 75,030.56 75,030.56 1,757.49 73,302.57 2,785.79 97.70%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2020 年 12 月 9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及 202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

募投项目“新型有机硅材料建设项目”，新型有机硅材料建设项目由原产能 5,000 吨拟变更为年产

9,000吨。项目工艺技术发生改变，由丙烯腈法变更为氨化法。 

2、2024年 12 月 1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拟终止实施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尚未实施完毕的“功能性气凝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并将该募投项目

合计节余募集资金 2,943.31 万元（含利息手续费等，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0年 12 月 9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8,845.63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使用募集资金 521.93 万元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

自筹资金，合计使用募集资金 9,367.56万元置换上述预先投入及支付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3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7,000.00万元（含

本数）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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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8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500.00 万元（含本数）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银行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银行

理财产品，且该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押。有效期为自该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在上述

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项目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上述 IPO结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总额尚未完成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存

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2,480.15 万元，定期存款账户 1,000.00万元。 

2024年 12 月 1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2024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召开了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新材料应用中心建设项目”结项，并将该募投项

目合计节余募集资金 529.81 万元（含利息手续费等，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资专户余额为准）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功能性气凝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终止，并将该募投

项目合计节余募集资金 2,943.31万元（含利息手续费等，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资专户余额为

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 

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已完成将上述募投项目节余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注 1：新型有机硅材料建设项目、功能性气凝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未达到预计效益的原因是项目尚处

于产能爬坡过程中；未来随着市场订单的开拓，产能释放速度加快，项目效益将逐渐提升。 

注 2：“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3：“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4：“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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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4 年度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

累计投资金额 

(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 

(2)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新型有机硅材

料建设项目 

新型有机硅材

料建设项目 
5,640.45 5,640.45 - 5,740.53 101.77% 2023年 7月 72.96 否 是 

功能性气凝胶

项目 

功能性气凝胶

项目 
6,979.37 6,979.37 1,666.85 6,979.37 100.00% 

2024 年 11

月 
- 否 否 

合计 - 12,719.90 12,619.82 1,666.85 12,719.90 100.79% - 72.96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一、新型有机硅材料建设项目。 

公司 2020 年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 2020 年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0 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1）原生产工艺由于当时生产工艺的先进性，产成品主要针对国内外市场中高端品质产品，但同时存

在成本无明显优势，原材料采购及重建与公司现有业务关联度较低以及以高毒性丙烯腈为原料，安

全环保管控要求较高等待改进方面，新生产工艺氨化法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在成本控制、

环保处理以及工艺安全生产管控方面有了重大的进步，同时，公司在 2005年就采用该技术生产过相

关产品，有充足的技术积累，在多年的技术改造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够满足在现有条件

下，使用新工艺技术达到中高端产品需求的能力。 

2）新工艺技术主要以公司自有中间体为原料合成氨基硅烷，向下游不断扩展，既丰富了产品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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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扩大了氯循环产业链。与原工艺技术相比具有更高的成本优势，进一步增强了产品市场竞争

力；另外，新工艺技术生产线可以实现产品品种之间的灵活切换，便于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

产能，以及时应对市场变化，降低投资项目市场风险。 

二、功能性气凝胶项目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4

年 12月 31日召开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拟终止实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尚未实施完毕

的“功能性气凝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并将该募投项目合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

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 

公司终止该项目实施的主要原因系：近几年来，气凝胶行业需求量及产能同步迅速扩张。截至目前，

行业产销基本平衡，下游应用市场未来将逐步向精细化、高端化方向发展。公司气凝胶一期项目已

建成，结合目前公司客户及市场开拓进度，并通过全面分析和判断，现有产能足以满足公司下游市

场开拓进度和现有客户需求。鉴于上述情况，综合考虑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和未来发展规划，经审慎

评估，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对“功能性气凝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提前终止，

并先行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未来待气凝胶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后，再使用自有资金

进一步针对下游应用市场扩建气凝胶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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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4 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4,567.5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567.5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567.5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

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入进

度(%) 

(4)＝(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九江宏柏新材料有限公

司绿色新材料一体化项

目 

否 70,000.00 70,000.00  70,000.00 - - -70,000.00 0.00% 2026年 12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24,567.56 24,567.56 24,567.56 24,567.56  24,567.56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94,567.56  94,567.56 94,567.56  24,567.56  24,567.56 -70,000.00 25.98%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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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4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使用部分闲

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70,000.00万元（含本数）

的暂时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现金

管理产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

动使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项目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剩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及利息总额为 70,303.38 万元，结余原因为募投

项目正在建设过程中，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九江宏柏新材料有限公司绿色新材料一体化项目已基本完成土地平整等准备工作，

正在进行部分公共建筑物的施工建设，公司正结合最新的市场环境情况论证并优化该项目主体产线的详细

设计。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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